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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属性及其理论建构原则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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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要求下，当前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工

作的重心应由“宗教观”转向“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立场相符合，其学科属性应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的总原则要坚持以“实

践”为根据，并将其贯彻到具体的研究对象、体系根据、内容结构以及研究方法之中，

从而达到学科“属性——总原则——具体原则”的内在统一。事先讨论和阐明马克思

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属性和建构原则，有利于我们在该领域的研究中达成普遍的理论共

识、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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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经历了 180 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百

年“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发展至今，为我们打造具有中国

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学理储备。目前，我们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马

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宗教理论”“宗教批判”以及“科学无神论”等方面，还没有形成一

门具有独立学科属性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我国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早在 20 世纪 70 年

代就指出：“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 ,�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A 建设符合我国现实

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我们当代理论工作者们的共同理论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 2019 年开始，连续两年举办了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为主题的学术研

讨会，并率先发出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号召。本文认为，马克思主

义宗教学的学科属性和建构原则事关该学科的理论性质和学科界限，必须予以事先的讨论和�

阐明。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属性分析及其理论定位

学科的属性既是决定它自身“是什么”的本质规定，也是决定它“不是什么”的学科界

限。所谓属性，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属性就是指一个事物

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和必然性质，该性质决定了一个事物是它自身，缺少了这些性质，事物则

不再具有“是”或“存在”的实在性了。如“三个角”就是“三角形”的属性，若没有“三

个角”，我们便不能称其为“三角形”。“只有处于这些属性之下的物体才作为某种存在、某

种实在而存在。”B 为此，亚里士多德也严格地区分了属性与偶性之间的不同，意在提醒我们

不能将一个事物的偶性误当成它的属性。与“属性”恰好相反，偶性指的是事物的表面性质

和偶然性质，它虽然也存在于事物之中，但却不能脱离事物而独立存在。重要的是，它的存

在与否并不影响这个事物仍是该事物。如一个人皮肤的“白”与“黑”，我们不能说因为这

� *���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础项目“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LNC202030)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A　�任继愈：《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哲学研究》1979 年第 5 期。

B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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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肤色由白色变成黑色，他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了。“一个东西被称为偶性，它依存于

某物并被真实地说明，不过既非出于必然，也非经常发生。”A 亚里士多德在此的讨论是围绕

着“实体”展开的，“实体”指向的是一切存在的事物，既包括一切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第

一实体），也同时包括一切概念（第二实体），因此，亚氏对属性与偶性的区分具有形上的普

遍意义，在西方哲学的传统语境中也一直被公认为是有效的逻辑区分。其实，我们在讨论马

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属性”时，就是要明确它的根本的和必然的性质是什么，并通过它

“本身”的属性来确立起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理边界。

以“属性”的概念来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根本性质必然是“马克思”的，也就是说，

它的理论性质必须与马克思 B 的宗教观保持高度的一致，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基本立场对马克

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属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宗教观不同于其他任何理

论形态的宗教思想，更与它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严格的理论界限，其中最有“识别度”的理论

特质有两个：一是马克思建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二是马克思确立的以实践为根据的解释原

则。具体说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二人均运用了各自的哲学理论来诠释了宗教的本质，并形

成了具有时代影响力的宗教理论，即黑格尔哲学中思辨宗教观和费尔巴哈人本学中的异化宗

教观。但是，马克思首先是在哲学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变革与超越，确立起自己

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然后运用“新哲学”重新诠释了宗教，将宗教存在的现实根据确立在人

类物质生产的实践之中，最终形成了具有客观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最终扬弃

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观念，因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并

确定了以此来探究、界定宗教的思想格局和认知思路。”C 同时，马克思之所以称自己的哲学

是“新的唯物主义”，就在于他是以“实践”作为一切社会存在的总根据，用人类物质生产的

实践来解释和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社会存在。“哲学理论必须与物质基础、实践活动结合

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将这统一称之为‘实践’（praxis )。”D 在马克思看来，宗

教就是已然异化了的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是被歪曲的社会意识形态，“宗教是被

压迫生灵的叹息”。E 因此，马克思的宗教观是以实践为根基的、达到了新哲学认识高度的

宗教理论，它是马克思基于新哲学的理论创建，其理论性质无疑应该是哲学的。正如马克思

的《资本论》虽然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但我们绝不能将它视为国民经济学意

义上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哲学著作。

因此，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要保持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理论本色，毋庸置疑，它的学科属性理应

归属哲学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若用学科门类的划分标准来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应放

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级学科之下，作为独立的三级学科或学科方向较为合适。

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宗教学等两个学科也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学科关联性，那么，我们能否考虑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划归到这两个学科

门类之下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在 2005 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设置为一级学科，作为一门从

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概

A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17 页。

B　�注：本文中的“马克思”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宗教观，以下同。

C　�卓新平：《马克思宗教观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宗教》2018 年第 5 期。

D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一种对马克思批判基督教的描述和评估》，林进平、林育川、谢可晟译，天

津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第 17 页。

E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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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总结和凝炼，并使之理论成果更具原理化、中国化和时代化。事实上，该学科中学理性

最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在理论立场和核心观点上并无实

质性的区别，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或“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们

打造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其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进一步提升到最具学理性的

“原理”，而达到了“原理”的高度也就是达到了哲学的理论高度。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适合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母学科”，也更能够准确地反映

出该学科的“哲学”本性。长期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学之间存在着完全不同

的研究范式，其他宗教学理论可以采取多元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

以及神学的，也会产生形态各异的宗教理论。与这些宗教学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

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正确地揭示出了宗教本质的科学，是已然达到了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高度的科学宗教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有别于其他宗教学的最

典型的理论特质。“社会上的宗教观形形色色，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才是迄今为止

最为科学的宗教观。”A 当然，作为学科的宗教学，它本身可以包含着不同的“子学科”，我

们也允许各“子学科”之间存有彼此不同的研究范式。但若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也同样置于

宗教学的学科门类之下，那么，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就会与其他宗教学之间形成“平行并列”

的关系，这不仅会让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有沦为众多宗教学中的某一流派的理论危险，也更会

大大地降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本该具有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

二、学科属性与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的原则

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首要的理论任务就是确立建构原则。总的说来，建构原则应该

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基本原则是普遍性原则，它要统领全局，反映本学科的根本属性；

具体原则由基本原则中衍生出来，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中具体理论内容所遵循的原则，

它虽是具体性原则，存在着个体性的相互差异，但却都包含着基本原则中的同一“灵魂”，

是将普遍性原则的内容包含在自身之中的具体性。二者的关系应是：基本原则是“多”中的

“一”，具体原则是“一”中的“多”。惟有如此，才会让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成为

具有内在统一的、整体性的知识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言：“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

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B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建构的基本原则要彰显出其学科的根本属性，因此，基本原则要符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本性，或者说，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基本规定”来确立马克

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建构的基本原则。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看，最具基本的规定有三

个，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之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也应该包括三个基本原则。具

体说来，一是与“马克思”相对应的高度符合原则。该原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整体

理论必须全面、准确地反映出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理论精华”，在基本立场和核心观点上与

马克思保持高度一致；二是与“主义”相对应的中国化原则。该原则要求我们在建构马克思

主义宗教学时，必须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这既包括我党百年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解决中国实际宗教问题所取得的成功实践经验，也包括我党在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优秀理论成果。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宗教中国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契合时代需求的新思

A　�龚学增：《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党的宗教工作方针》，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第 8 页。

B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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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新观点和新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快速发展。我们必

须将这些优秀的“中国化”成果吸收进来，让其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重要理论内容；

三是与“哲学”相对应的实践论原则。“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特有的解释原则，也是马

克思及其经典作家们分析一切宗教现象的现实根据，这同样要求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时要以“实践”作为体系的理论基石，坚持用社会实践来阐明宗教现象的实践论原则。

可以说，以上三个基本原则反映了马克思宗教学所特有的学科属性和“学术标签”，也

是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时所要遵循的总原则，在具体的理论建构过程中要将这三个总

原则贯彻到具体的理论建构过程之中，特别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研究对象、体系根据、

内容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保持与基本原则的内在一致性。如此，我们在具体的理论建构

过程中，还要遵循以下四个具体原则：

其一，在研究对象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以整体性的宗教存在作为研究对象。所谓“整

体性”，就是指该研究对象中既包含宗教的现象，也包含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据。在马克思看来，

作为宗教意识形态只是宗教的现象或表象，它不能独立存在，它要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

而不断地改变其外观和存在的样态。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视域中的宗教是作为完整

性而存在的宗教。当然，完整性的宗教观也就是辩证思维的宗教观，因为若单纯从宗教的现象

来说明宗教，则成为了最为典型的知性思维或表象思维的宗教观。对此，黑格尔曾深刻地批判

道：“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

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A 可以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达到

了用辩证思维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宗教，黑格尔用“绝对理念”作为宗教存在的根据，马克思则

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用实践变革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理念”，用人类社会实践

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揭露了宗教从产生到灭亡的全部秘密。这样，马克思主义宗

教学的建构同样需要以辩证思维的理论高度、将整体性的宗教存在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我们

也要充分地认识到其他两种宗教学理论建构原则的局限性：一种是将宗教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

限在宗教现象之上，看到宗教存在的根据，从而使认识的层次囤于知性；另一种则是找错了宗

教存在的根据，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以及费尔巴哈的“类本质”

等，从而使宗教理论必然陷入了唯心论的泥潭。对此，马克思指出：“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

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的多。后面

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的科学方法。”B 其二，在体系建构的根据上，

要坚持以“实践”为根据而展开的理论一体化建构原则。既然马克思是以“实践”作为根据

来阐释和说明一切宗教问题，那么，“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

它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拱顶石”。因此，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

学的理论体系时，要用“实践”来统摄全部理论内容，一切原理和理论都要以“实践”为最高

根据，从它之中引发出来，并将它贯彻于整个体系之中，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体系

自身的完整性和有机性。“体系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1）具有一个贯穿一切的本原；2）不

应当排斥任何东西；3）具有一种发展和前进的方法，保证不遗漏任何根本环节。”C 其三，在

理论内容的构成上，我们要坚持宗教的根据与现象内在统一的理论建构原则。用“实践”作为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全部理论的总根据，在内容的构成上应包括相互响应的三个部分，即普遍

A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第 91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429 页注释。

C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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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宗教学“基本原理”、具体性的宗教学“基本理论”和现实性的宗教学“基本问题”。建

构的核心任务就是让“基本原理”高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色和精神实质、让“基本理

论”准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内涵、让“基本问题”及时回应我国现实社会的宗教需

要，从而完成以实践为“体”、以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为“位”的“三位一体”的

内容体系建构。最后，在研究方法上，要坚持将辩证法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辩证法在马克

思哲学中的理论地位至关重要，辩证法自黑格尔以来就作为真正哲学把握世界的特有的研究方

法，没有辩证法或没有达到辩证法高度的研究方法就会让哲学理论倒退到以往的知性思维或以

往旧形而上学思维的认知水平之上。“只是通过黑格尔，辩证法这个希腊语词才清洗掉了论辩、

诡辩的主观色彩，获得了思辨真理的必然性和确立性。”A 马克思批判式地继承了辩证法的合

理内核，并使自己的哲学始终保持在辩证思维的理论高度，因此，实践的辩证方法是马克思从

事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也理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建构的基本研究方法。正如恩格

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

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B

三、明确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属性和建构原则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按照学科标准建构起来的学理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进一

步体系化、学术化和概念化的理论成果。当然，这项工作也是一项艰巨的系统性理论工程，

我们在建构之初，对其学科属性和建构原则要进行必要且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共识，这将会

对未来的理论建设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更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基本立场、原则的不同

而造成的理论成果上的“观点分歧”。

在我看来，事先明确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归属和建构原则，至少能够起到两方面的

作用：一是有助于形成学科统一的理论研究范式。一个学科能否成功建立，一个重要的判断

标准就是我们的理论研究者们是否形成了共同遵守的理论研究范式。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宗

教学的学科归属和建构原则，目的就是要确立起明确的学科内涵和统一的研究方式，从而在

学者们中形成普遍具有“前结构性”的研究理念。显然，一个具有共同研究范式的学术共同

体，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后续研究起到快速推进的作用；二是学科属性和建构原则对

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总体建构来说，会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对

以往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发展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更是对今后我国宗教学理论发展方向的引

导。我们若能够明确其学科属性和确定其建构原则，那么，在具体的理论建构时，我们就能

够按照学科内涵规定来对以往的研究文献和资料加以甄别、筛选，提炼，再按照统一的原则

来完成其理论内容的总体建构。只有在建构的总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立场保持一致的前

提下，我们才能勇于突破既定文本的“限制”，充分运用马克思辩证法中的综合演绎和内容推

理的方法，弥补理论缺口、补充逻辑“缺环”，按照学科建构的完整性要求来填充、丰富和创

新出全部的理论内容。“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开放系统，既要敢于随时抛弃已被实践证明为

错误的东西，更要不断研究新的问题，吸取新的营养，使自身得到发展。”C

（责任编辑  王皓月）

A　�孙立天：《信仰的对话：辩证法的当代任务与形态》，《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 6 期。

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742—743 页。

C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32 页。


